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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财〔2021〕283 号 

 

 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
关于做好中小学校舍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 

紧  急  通  知 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厅直属中小学校

（幼儿园）： 

近期，我省遭遇特大洪涝灾害，郑州、安阳、鹤壁、新乡、周

口等多地受灾严重，部分中小学校舍及设施设备不同程度受损。为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，落实李克强总

理批示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，加快推进我省中小学校舍灾后恢

复重建，确保广大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，确保中小学校舍安全，确

保秋季学期正常开学，按照省教育厅《学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》

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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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部署推进。省教育厅成立了学校灾后

恢复重建工作专班，统一组织、协调和指导全省教育系统灾后恢复

重建工作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校舍灾后恢复重建摆在更加重要

位置，在当地党委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按照“谁举办谁负责，谁

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完善相应的组织机构，坚持台账管理、

倒排工期，层层压实责任、分工到人，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，认

真组织实施好校舍灾后恢复重建工作。 

二、全面排查鉴定，精准掌握信息。各地要对中小学校舍受损

情况进行全面细致排查，谁排查谁签字，做到不漏一校、不漏一栋、

不留死角，8 月 15日前完成。根据排查结果，对需要鉴定的校舍，

积极协调住建部门做好校舍的安全鉴定工作，并出具鉴定报告，8

月 20 日前完成。排查鉴定结果作为校舍维修改造、加固重建的前

提基础和重要依据。要在排查鉴定的基础上，详细掌握所有受灾校

舍的安全信息，形成完整的校舍信息档案库，为今后及时监测和管

理打下坚实基础。 

三、科学制定规划，分类组织实施。要坚持以规划为先导，制

定每一栋受灾校舍的实施计划，做到定目标、定项目、定进度，有

计划、有步骤、有重点地分类组织实施。 

（一）对受灾较轻的校舍，要加快排水除涝、淤泥清理、垃圾

转运和清洁消杀工作，及时维修补充课桌凳等教育教学设施设备，

8 月 20 日前整理到位。 

（二）对围墙、护坡、厕所等附属设施受损的学校，要迅速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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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加固改造和修缮，8 月底前修缮到位。 

（三）对鉴定出的 B、C 级危房，要科学制定维修加固方案，

设计好技术路线，强化技术指导，从根本上保证每一栋校舍的加固

和改造质量，确保 2021 年 9 月底前全面开工，年底前加固到位。 

（四）对鉴定出的 D 级危房、不具备维修加固条件的危房校舍

要坚决拆除，一时不能拆除的要立即停用并进行封闭，加强日常监

测，抓紧选址、论证，搞好规划设计，及早开工建设，确保 2022

年秋季学期开学前重建到位。 

（五）对重灾学校，按照“一校一案”要求，科学、合理制定

重建规划方案，与“十四五”规划、城乡中小学布局规划、基本建

设规划的编制实施相结合，避免盲目建设。 

（六）对严重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的学校校舍，要迅速会同自然

资源、住建、应急、水利等专业部门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对

受滑坡泥石流严重威胁、安全没有保障的学校坚决进行搬迁。 

（七）对根据学校布局规划确应废弃的危房校舍可不再改造，

但必须拆除，不再使用。 

因灾受损的每一所学校校舍排查鉴定结果和恢复重建计划，分

别于 8月 20 日和 8 月 31 日前报省教育厅。 

四、加强项目管理，确保质量安全。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，

严格执行法定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标准。要积极协调发改、住建、

规划、自然资源等部门，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实行特事特办，尽可

能加快项目审批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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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质量监督管理。要严格执行法人责任制、招投标制、

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，认真执行基本建设程序。设计、施工和

监理单位都必须具备规定资质，严格遵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全

面落实质量责任。要把建设项目作为政务公开、校务公开的重要内

容，主动接受社会、媒体对工程的监督。 

（二）加强施工安全管理。要认真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安全生产

责任事故教训，督促施工单位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对施

工安全的定期检查，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施工安全。施工现场要将

教学区和施工区相隔离，划出警示线，危险区要设置醒目标志牌和

警示牌，实行全封闭施工。要教育师生提高警惕性和自我安全保护

意识。 

（三）严格竣工验收程序。要加大对竣工项目验收情况的监督

检查力度，规范竣工验收工作，确保改造一栋、验收合格一栋、安

全达标一栋。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交付使用。 

五、公办民办同步，坚守安全底线。要督促、指导民办中小学

灾后恢复重建工作，扎实开展校舍排查鉴定，制定改造方案，尽快

组织实施。有条件的地区，可以对实施较好的民办学校进行奖励性

补助。对存在安全隐患且拒不实施恢复重建的，要依法取消其办学

资格，停止办学。 

六、多方筹措资金，提高使用效益。按照“市县为主、上级补

助、合理统筹、优先安排”的原则，多渠道筹措恢复重建资金。积

极争取并优先使用灾后恢复重建专项资金，受灾县恢复重建项目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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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不足部分，在符合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可以统筹整合有

关专项优先用于灾后重建。积极鼓励社会捐赠，并加强捐赠资金管

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要落实好有关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

金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等优惠政策。要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

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。 

七、强化督导检查，严肃工作纪律。要按照“县级自查、市级

普查、省级督查”的原则，加强对校舍恢复重建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强化经费监管，严禁克扣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套取专项资金，不

得用于偿还拖欠工程款和其他债务。严肃纪律规定，对推进工作不

力、行动迟缓、搞形式主义的，要进行约谈提醒，对严重失职造成

严重损失的，要依法依规、从严从快问责追责。 

 

 

 

2021 年 8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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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主动公开     2021 年 8 月 9 日印发 


